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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的通知》。2011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深圳总部召开。应到监事 5 名，实到

3名，监事王雁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监事长张太峰先生行使表决权；

监事周会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监事何雪梅女士行使表决权。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一一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发表以下意见： 

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香港联交所等监管机构的各项规定。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

的反映了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决议如下： 

1、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摩比天线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比天线”）就采购各种通信天线、射频器件

等产品拟签署《2012 年采购框架协议》，预计该框架协议下 2012 年最高累计交

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6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同意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睿德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就采购

手机电池、充电器及数据线等产品而拟签署的《2012 年采购框架协议》，预计 2012

年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12 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立德通讯器材有限公司就采购液

晶显示模组等产品而拟签署的《2012 年采购框架协议》，预计 2012 年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10.5 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二○一一年内控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费用的

议案》，决议如下： 

1、同意聘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1 年内控审计机构；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同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2011 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90 万元

（含内控审计相关的交通、住宿、餐饮、通讯等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0 月 28 日 

 


